南通市企事业单位管理、技术人员聘任合同鉴证花名册

主管局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性质：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文化程度
	职称职务
	 聘任（用）岗     位
	人员原性 质
	进现单位时   间
	本次聘任（用）

合同期起止时间
	初或续聘
	在职
	新进
	学生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单位办理管理技术人员初聘手续，用人单位需要携带有关证件材料；企业单位营业执照

同意聘任（用）以上     名。

鉴证员：

年   月   日

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（盖章）

副本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副本、增干计划审批表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、户口簿或身份

证、职称任职资格证书、解除终止聘任（用）合同登记表、养老保险手册、学历证书、干    

部年报、在职人员名册，续聘需携带经鉴证的初聘合同书或花名册。

2、人员原性质：国家干部、聘干、工人。

3、此花名册一式四份，用人单位、主管局、市委组织部、市保险机构。

单位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